
（
本
刊
訊
）
高
雄
榮
總
日
前
與

日
本
倉
敷
中
央
病
院
簽
訂
友
好
醫
院

合
作
計
畫
，
未
來
日
本
倉
敷
中
央
病

院
將
派
員
至
高
雄
榮
總
，
進
行
心
導

管
示
範
教
學
，
高
雄
榮
總
也
將
每
年

派
員
出
席
該
院
舉
辦
的
倉
敷
心
血
管

治
療
年
會
，
進
行
交

流
。

簽
約
儀
式
由
高

雄
榮
總
副
院
長
劉
俊

鵬
與
日
本
倉
敷
中
央

病
院
副
院
長
光
藤
和

明
代
表
簽
署
，
雙
方

建
立
友
好
合
作
計
畫

後
，
將
可
持
續
提
升

兩
院
心
血
管
治
療
照

護
的
品
質
。

簽
約
儀
式
後
，

光
藤
副
院
長
隨
即
為

冠
狀
動
脈
完
全
阻
塞

病
人
進
行
示
範
手
術

，
並
藉
此
手
術
平
臺

，
讓
高
榮
的
心
臟
科

醫
師
與
光
藤
副
院
長

，
能
面
對
面
互
動
，

討
論
、
交
換
「
心
導

管
介
入
性
治
療
」
的

經
驗
。劉

副
院
長
表
示
，
高
雄
榮
總
在

國
內
推
動
冠
心
病
治
療
，
不
遺
餘
力

，
而
日
本
倉
敷
中
央
病
院
，
在
醫
療

照
護
、
心
血
管
治
療
及
臨
床
試
驗
等

各
方
面
，
都
值
得
國
內
借
鏡
學
習
。

高雄榮總與   倉敷中央病院簽約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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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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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逕
洽
本
社
發
行
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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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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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-

2
7
6
5
7
7
0
3

，
以
利
寄
送
，
無
法
投
遞
時
免
退

回
；
如
欲
改
訂
電
子
報
，
網
址
為
：h

t
t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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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p
a
p
e
r
.v
a
c
.g
o
v
.t
w
/in
d
e
x
.h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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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如欲訂電子報
請通知我們

高榮副院長劉俊鵬（前右二）與日本倉敷中央病院副院

長光藤和明（中），代表雙方簽訂友好醫院合作計畫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曾耀毅提供）

榮民服務專線

上班時間（08:00~17:00）
免付費電話

0800 - 212 - 154
0800 - 212 - 510

（
本
刊
訊
）
中
秋
節
前
夕
，
行
政
院
政

務
委
員
兼
福
建
省
主
席
鄧
振
中
（
下
圖
前
中

，
羅
四
維
攝
）
，
偕
同
省
政
府
人
員
及
金
門

同
鄉
會
理
事
長
等
，
前
往
臺
北
榮
總
玉
里
分

院
，
訪
視
金
門
與
馬
祖
籍
的
二
十
餘
位
住
院

民
眾
，
關
心
鄉
親
們
生
活
及
健
康
情
形
，
祝

福
中
秋
佳
節
愉
快
。

鄧
主
席
抵
達
玉
里
分
院
後
，
與
金
馬
鄉

親
寒
暄
並
表
示
，
此
行
係
提
前
向
金
門
及
馬

祖
籍
的
鄉
親
賀
節
，
瞭
解
大
家
的
需
求
；
對

於
玉
里
分
院
固
定
辦
理
住
民
返
鄉
活
動
，
表

示
肯
定
。

鄧
主
席
並
逐
一
向
住
院
鄉
親
們
表
達
關

懷
與
祝
福
，
致
贈
慰
問
金
、
金
門
貢
糖
及
團

體
加
菜
金
。

玉
里
分
院
表
示
，
金
門
與
馬
祖
是
離
島

，
距
離
較
遠
，
鄉
親
無
法
經
常
返
家
，
家
屬

會
客
也
不
容
易
，
但
福
建
省
政
府
、
金
門
縣

政
府
與
金
門
旅
花
同
鄉
會
等
單
位
，
持
續
予

以
關
懷
與
問
候
，
讓
身
在
花
蓮
玉
里
的
金
、

馬
鄉
親
們
，
仍
可
以
感
受
到
來
自
家
鄉
的
溫

情
。

日
本

（
本
刊
訊
）
備
除
役
軍
人
眷
屬
證

，
有
效
期
限
至
一○

三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
一
日
止
，
輔
導
會
將
自
今
年
十
月
六
日

起
至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止
，
採
主
動
郵
寄

和
櫃
檯
辦
理
方
式
，
辦
理
新
證
換
發
。

輔
導
會
表
示
，
眷
證
換
發
對
象
為

領
取
退
俸
人
員
之
眷
屬
，
已
申
領
效
期

為
一○

三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眷
證
有

案
者
。換

發
作
業
方
式
：

一
、
郵
寄
發
放
：
戶
內
無
需
驗
證

者
，
於
十
月
十
六
日
寄
發
。

二
、
驗
證
戶
：
戶
內
有
成
年
子
女

（
八
十
四
年
一
月
一
日
（
不
含
）
以
前

出
生
，
在
學
或
領
有
身
心
障
礙
手
冊
者

）
，
需
辦
理
眷
證
者
，
於
辦
理
期
間
，

依
輔
導
會
寄
送
的
明
信
片
通
知
規
劃
時

程
、
分
區
及
相
關
文
件
，
逕
洽
各
縣
市

榮
服
處
櫃
檯
辦
理
。

如
有
相
關
疑
義
，
可
洽
輔
導
會
退

除
給
付
處
服
務
專
線
：0

2
-2
7
5
7
1
7
5
6

，

或
洽
各
縣
市
榮
服
處
承
辦
人
員
辦
理
。

（
本
刊
訊
）
衛
生
福

利
部
國
民
健
康
署
日
前
頒

獎
表
揚
一○

二
年
度
推
動

癌
症
篩
檢
績
優
醫
院
，
區

分
「
篩
檢
效
率
王
」
等
多

項
獎
項
，
並
分
區
實
施
評

比
，
計
有
臺
中
榮
總
等
醫

院
獲
頒
獎
表
揚
。

此
次
，
輔
導
會
榮
民

醫
療
體
系
獲
獎
項
目
及
醫

院
如
下
：

篩
檢
效
率
王
：
臺
中

榮
總
、
臺
北
榮
總
桃
園
分

院
、
臺
中
榮
總
埔
里
分
院

。
疑
癌
追
緝
王
：
臺
北
榮

總
、
臺
中
榮
總
、
高
雄
榮

總
臺
南
分
院
。
生
命
搶
救

王
：
臺
中
榮
總
、
臺
北
榮

總
。
縣
市
合
作
最
佳
夥
伴

：
臺
中
榮
總
。

國健署表揚癌症篩檢績優醫院

備除役軍人眷屬證10/6起換發

行
政
院
調
整
年
終
慰
問
金
基
準
數
額

有 愛人 間

（
本
刊
訊
）
彰
化
榮

家
住
家
榮
民
余
本
連
（
右

圖
，
黃
燕
輝
提
供
）
，
日

前
捐
贈
二
十
萬
元
予
榮
家

，
作
為
購
置
電
動
車
基
金

，
希
望
購
車
後
，
解
決
同

袍
行
的
問
題
，
其
善
行
令

人
由
衷
敬
佩
。

余
老
先
生
，
民
國
十

四
年
生
於
浙
江
省
定
海
縣

，
三
十
八
年
從
軍
，
曾

參
與
剿
共
諸
戰
役
，
三

十
九
年
隨
部
隊
來
臺
，

六
十
三
年
陸
軍
中
士
退

伍
後
，
在
輔
仁
大
學
擔

任
工
友
，
至
七
十
四
年

屆
齡
退
休
；
退
伍
後
曾
回

大
陸
探
親
，
其
在
大
陸
的

配
偶
已
亡
故
，
現
尚
有
子

孫
三
人
。

雖
然
大
陸
尚
有
親
友

，
但
余
老
先
生
表
示
，
已

習
慣
臺
灣
的
氣
候
，
所
以

選
擇
在
地
生
活
，
由
於
年

紀
漸
長
，
且
在
臺
無
人
照

顧
日
常
生
活
起
居
，
七
十

七
年
申
請
進
住
彰
化
榮
家

安
養
迄
今
。

余
老
先
生
平
日
生
活

作
息
規
律
，
生
活
儉
樸
，

知
足
常
樂
，
天
天
笑
口
常

開
，
與
同
袍
室
友
相
處
融

洽
。

二
十
餘
年
來
，
余
老

先
生
看
著
榮
家
蛻
變
成
優

質
的
安
養
機
構
，
因
為
對

榮
家
有
著
深
厚
感
情
，
且

有
感
於
家
區
地
處
山
坡
地

，
部
分
道
路
為
斜
坡
，
年

邁
同
袍
行
走
較
困
難
，
故

捐
贈
積
蓄
作
為
購
車
基
金

，
以
回
饋
榮
家
的
照
顧
。

余
本
連
捐
贈
購
車
基
金 

嘉
惠
住
家
榮
民

（
本
刊
訊
）
行
政
院
日
前
公
告
，
一○

三
年
度
發
給
退
休
（
伍
）
軍
公
教
人
員
年
終

慰
問
金
之
月
退
休
金
（
俸
）
基
準
數
額
，
定

為
新
臺
幣
二
萬
五
千
元
以
下
。

行
政
院
表
示
，
依
「
退
休
（
伍
）
軍
公

教
人
員
年
終
慰
問
金
發
給
辦
法
」
第
二
條
規

定
，
發
給
對
象
為
：
依
軍
公
教
人
員
退
休
（

伍
）
法
規
，
按
月
支
（
兼
）
領
退
休
金
（
俸

）
（
含
軍
職
支
領
贍
養
金
、
生
活
補
助
費
及

半
俸
）
之
各
級
政
府
退
休
（
伍
）
人
員
。
該

辦
法
亦
規
定
，
行
政
院
會
參
酌
國
民
所
得
、

消
費
者
物
價
指
數
及
中
低
收
入
戶
生
活
費
變

動
等
，
於
當
年
度
視
情
形
公
告
調
整
。

輔
導
會
表
示
，
政
府
目
前
在
財
政
困
難

狀
況
下
，
為
保
障
退
休
軍
公
教
人
員
基
本
經

濟
生
活
，
已
盡
最
大
努
力
爭
取
放
寬
年
終
慰

問
金
發
放
門
檻
，
協
助
更
多
榮
民
眷
改
善
生

活
品
質
。

（
本
刊
訊
）
財
團
法
人
榮
民
榮
眷
基
金

會
一○

三
學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大
學
以
上
榮
民

子
女
就
學
補
助
，
自
九
月
十
五
日
起
至
十
月

十
五
日
止
，
凡
符
合
條
件
者
，
請
逕
洽
各
縣

市
榮
服
處
申
請
，
逾
期
不
予
受
理
。

申
請
對
象
為
清
寒
榮
民
或
榮
民
遺
眷
，

有
未
滿
三
十
歲
之
就
讀
大
學
子
女
，
且
符
合

下
列
情
形
：

1.
榮
民
及
其
配
偶
或
榮
民
遺
眷
未
支
領

軍
公
教
月
退
休
金
、
生
補
費
、
贍
養
金
。
2.

榮
民
及
其
配
偶
或
榮
民
遺
眷
未
任
職
公
務
機

關
（
構
）
，
或
任
職
公
務
機
關
（
構
）
依
規

定
不
能
領
取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費
者
。
3.
榮
民

及
其
配
偶
或
榮
民
遺
眷
最
近
一
年
度
綜
合
所

得
未
超
過
新
臺
幣
一
百
十
四
萬
元
者
。
（
經

勾
稽
不
符
後
剔
除
）
4.
子
女
就
讀
國
內
公
立

及
已
立
案
之
私
立
大
學
校
院
（
含
專
科
四
、

五
年
級
）
，
前
一
學
期
學
業
成
績
平
均
七
十

分
以
上
，
操
行
七
十
分
以
上
。
5.
戰
訓
或
因

公
殞
命
軍
人
之
遺
族
，
準
用
遺
眷
規
定
，
申

請
子
女
就
學
補
助
。
6.
碩
、
博
士
研
究
生
僅

限
就
養
榮
民
遺
眷
之
子
女
可
申
請
就
學
補
助

。
7.
榮
民
前
配
偶
（
不
具
榮
民
身
分
）
，
其

戶
籍
已
記
載
榮
民
子
女
監
護
權
歸
屬
者
，
準

用
以
上
1.
至
6.
之
規
定
。

補
助
金
額
：
一
律
為
新
臺
幣
五
千
元
。

（
匯
款
日
期
約
為
十
二
月
下
旬
前
，
須
俟
完

成
勾
稽
作
業
實
況
而
定
）

基
金
會
表
示
，
本
就
學
補
助
與
輔
導
會

獎
學
金
、
政
府
各
類
學
雜
費
減
免
、
就
學
補

助
或
其
他
助
學
措
施
等
，
僅
能
擇
一
申
領
。

具
領
「
贍
養
金
」
之
就
養
榮
民
，
請
申
辦
子

女
教
育
補
助
。
有
關
申
請
資
格
、
申
請
手
續

、
檢
附
資
料
等
詳
細
資
訊
，
請
至
輔
導
會
網

站
查
詢
，
網
址
：http

://w
w
w
.vac.go

v.tw

↓

服
務
照
顧
↓
榮
民
子
女
就
學
補
助
及
獎
學
金

↓
榮
民
榮
眷
基
金
會
大
學
以
上
榮
民
子
女
就

學
補
助
申
請
作
業
要
點
。

榮民榮眷基金會          就學補助9/15申請大學以上
榮民子女

福建省主席鄧振中訪視          金馬鄉親臺北榮總
玉里分院

（
本
刊
綜
合
報
導
）
輔
導
會
董
翔
龍
主
委
於
中

秋
節
期
間
，
前
往
彰
化
榮
家
與
住
家
榮
民
眷
共
進
午

餐
，
逐
桌
向
榮
民
眷
敬
酒
賀
節
，
祝
福
大
家
身
體
健

康
、
秋
節
愉
快
。

董
主
委
訪
視
彰
化
榮
家
時
，
致
贈
加
菜
金
及
應

景
食
品
，
由
住
家
榮
民
卿
治
國
、
李
盛
之
代
表
接
受

；
另
訪
視
失
智
園
區
、
養
護
堂
及
安
養
堂
的
住
家
榮

民
，
瞭
解
他
們
平
日
的
生
活
作
息
狀
況
及
健
康
情
形

；
同
時
提
醒
同
仁
，
時
序
入
秋
，
天
氣
變
化
不
定
，

須
多
關
心
年
長
榮
民
的
身
體
狀
況
，
並
多
加
留
意
食

品
安
全
及
衛
生
。

另
外
，
劉
國
傳
副
主
委
前
往
八
德
榮
家
，
參
加

秋
節
聯
歡
會
，
與
住
家
榮
民
一
同
觀
賞
二
胡
演
奏
、

川
劇
變
臉
等
節
目
，
祝
福
榮
民
們
佳
節
愉
快
，
並
代

表
董
主
委
致
贈
秋
節
加
菜
金
，
由
榮
家
生
活
自
治
幹

部
管
委
會
主
委
許
咸
衡
代
表
接
受
。

佳
里
榮
家
，
則
由
陳
良
濬
副
主
委
代
表
董
主
委

前
往
與
榮
民
會
餐
，
致
贈
秋
節
加
菜
金
，
由
住
家
榮

民
任
克
昌
代
表
接
受
，
陳
副
主
委
除
祝
福
榮
民
及
同

仁
秋
節
愉
快
，
並
前
往
失
智
照
顧
專
區
訪
視
榮
民
，

關
心
生
活
情
形
，
瞭
解
軟
、
硬
體
設
施
效
能
。
另
前

往
臺
南
市
，
訪
視
百
歲
人
瑞
梁
廷
琛
及
榮
民
羅
銘
昇

，
代
表
董
主
委
致
贈
秋
節
禮
品
，
祝
賀
佳
節
愉
快
。

金
筱
輝
副
主
委
主
持
高
雄
榮
家
秋
節
會
餐
時
，

代
表
董
主
委
致
贈
秋
節
加
菜
金
，
由
住
家
榮
民
程
澤

民
代
表
接
受
，
並
祝
賀
榮
民
們
秋
節
愉
快
。
金
副
主

委
並
會
勘
該
榮
家
新
建
蓄
水
池
工
程
，
提
醒
榮
家
要

注
意
整
體
供
水
運
作
系
統
及
管
線
等
介
面
銜
接
整
合

，
以
增
加
服
務
榮
民
效
能
。

主持榮家秋節會餐 祝福住家榮民身體健康 佳節愉快

董主委向榮民眷賀秋節

輔導會董翔龍主委（左二）於秋節期間前往彰化榮家，與

榮民會餐，祝賀大家秋節愉快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黃燕輝攝）


